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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部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參考指引  114.9 

 

一、環境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妥善審查環境影響評估（以下簡稱
環評）開發案，以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之不良影響，

特訂定本參考指引。 

二、本參考指引提供開發單位規劃設計之指引與作為本部環評審
查委員會審查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報告書之原則。 

三、開發單位提出之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報告書除應依「開發行

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製作外，應逐項檢核本參考指引符
合情形，並將檢核結果納入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報告書目錄

前，檢核結果如有符合或參採之項目，需一併載明頁碼。 

四、開發單位應依本部「環境部審查開發行為空氣污染物排放量
增量抵換處理原則」之抵換取得計畫撰寫架構，提出施工、營

運期間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抵換規劃及填具施工、營運期間

抵換量來源項目與數目表，並研擬管理計畫納入環境保護對
策及監測計畫年報，以確認各年排放量與抵換量執行成果。 

五、開發單位執行空氣污染物預測應以最劣情境進行空氣品質模

擬，其模式應符合「空氣品質模式評估技術規範」及「空氣品
質模式模擬規範」，其中背景空氣品質應綜合開發案監測結果

與 1 年以上鄰近環境部空氣品質自動監測站數據，並以各項

周界空氣品質標準項目應擇兩者之最大值作為背景空氣品質，
另相關模式控制檔應依「空氣品質模式評估技術規範」規定檢

附，例如：採高斯模式者應提供模式控制檔。 

六、開發單位應參考本部「加強公共工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管
理要點」規定，依據該要點內容將相關空氣污染、噪音防制項

目及經費納入規劃、預算及執行項目中，並從工程源頭進行噪

音污染防制工作。施工機具優先選用低噪音設備，如採用取得
低噪音標章之施工機具，應說明為何種低噪音設備及其所符

合規範。 

七、開發單位於施工前檢具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報主管機關核
准並據以實施，並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

規定，具體規劃營建工地開挖面或堆置場所之擋水、防水、導

水、排水、沉砂池設施及定期維護、清理淤砂計畫。辦公場所、
員工宿舍產生之生活污水，應妥善收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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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開發單位應以最劣情境，依「環境影響評估河川水質評估模式

技術規範」評估施工及營運期間產生之廢（污）水（（不含逕流

廢水）對地面水體水質影響。 

九、因應極端氣候，開發單位應參考「降雨逕流非點源污染最佳管

理技術(BMPs)指引」將降雨逕流污染控制設施納入考量。 

十、開發基地優先考量使用透水保水設施（含提出透水率），評估
設置雨水貯留利用或中水回收再利用系統；提出使用回收水

及再生水之相關規劃內容者，並應於貯存設施設置水質監測。

廢（污）水回收再利用採綠地澆灌，宜於開發基地之地下水流
向上下游設置地下水監測；基地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者，則不得採綠地澆灌。 

十一、開發基地依「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調查環境敏
感地區，倘位於土壤或地下水控制或整治場址者，應依「土

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規定辦理，並於整治完成及解除列

管後始得進行實質土地利用。 

十二、開發行為優先考量減少水資源使用之措施，提出節水相關措

施及承諾用水系統循環率及回收率，訂定完善且合理之回收

與再生規劃內容，及可行之驗證及查核機制。 

十三、為促進資源循環再利用，開發單位在確保環境及工程安全，

依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再生粒料再利用相關規定及地方

政府自治條例，規劃適當工程項目使用再生粒料（如焚化再
生粒料、營建廢棄資材、轉爐石、氧化碴等）等作為替代料

源，減少天然砂石開採，減輕環境負荷。 

十四、開發單位運作化學物質倘涉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應依「毒
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規定辦理，倘使用危害性化學物

質，則應依「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辦理。 

十五、開發單位於施工及營運期間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應依「氣候
變遷因應法」相關規定計算溫室氣體排放量，且評估開發行

為對溫室氣體減量、再利用或封存方式。 

十六、因應極端氣候，提出氣候變遷調適面向之影響評估；針對極
端氣候降雨情境，建議參考最大小時降雨峰值，依據開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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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基地地表高程及蓄水能力之改變，提出滯洪設施位置及容

量之合理性，並考慮強風、極端高溫及海平面上升等可能衝

擊進行評估。 

十七、開發單位宜規劃落實土石方源頭減量及平衡，避免土石方外

運，並應以最劣情境說明土石方挖、填方位置、數量、工項期

程、運輸路線、土石方整合（含再利用）規劃等管理管制之影
響評估，說明土石方暫存區規劃（含位置、土石方量、面積、

高度）及土石方管理計畫［含相關污染防制（治）措施，如揚

塵抑制、地表逕流影響等減輕措施］，並評估土石方暫存區避

開保安林、防風林及其他環境敏感區位之可能性。 

十八、土石方及施工機具運輸時間應避開道路交通尖峰時段（上午

7時至 9時、下午 5時至 7時），運輸路線若經過中、小學（含
通學區），則應避開上、下學時段（上午 7時至 8時、中午 12

時至下午 1時、下午 4時至 5時），並提出土石方及施工機具

運輸對敏感路段或路口之交通衝擊影響評估（如衍生交通量、

道路交通服務水準衝擊等）。 

十九、開發基地涉及法定應設置停車位者，應進行停車位供需分析，

避免影響開發基地區外交通。 

二十、開發單位宜評估施工及營運期間各項施工機具、車輛及行人

交通需求，確保交通安全，維持適當之人行空間，及排除人

行道及行人穿越道障礙。 

二十一、開發基地位於地質敏感區者，應提出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

估結果報告，並依據評估結果建置基地強耐震設計及研擬相

關安全保護措施，施工及營運期間應辦理大地工程安全監測

計畫。 

二十二、經生態調查資料結果開發基地範圍內有外來入侵種之情形者

（如亞洲錦蛙、綠鬣蜥、銀合歡、小花蔓澤蘭、銀膠菊、香
澤蘭等），建議開發單位於施工及營運期間定期檢視並協助加

以移除，並納入環境保護對策。 

二十三、開發基地或衝擊區經現地調查或資料蒐集，查有保育類野生
動物紀錄（依最新公告之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動植物紅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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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或重要特有關注物種，或坐落於國土生態綠網區域之核心

保育軸帶、石虎潛在棲地者，建議以條列或表列方式說明各

保育類野生動物、動植物紅皮書或重要特有關注物種之生態
特性、影響預測及保育對策，並儘可能維持既有棲地生態功

能或提出迴避、縮小、減輕、補救措施。 

二十四、開發單位應針對受影響胸徑 10公分以上樹木，敘明移除或移
植之處理原則，針對移除樹木建議應以 1:1 比例進行補植。

同時提出樹木新植或移、補植計畫，應包括植種（原生或適

生種）、植栽地點、區位及數量等內容，樹木存活率監測評估
納入相關監測計畫，建議於定植 1年後，每年執行 1次，連

續執行 3年。存活率應達 80%以上，未達 100%之數量，建議

以 1:1.2比例補植。 

二十五、開發行為涉建築物興建者（公共工程應至少包含公有建築），

提出低碳建築規劃（含低蘊含碳評估），並評估於取得使用執

照後 2 年內取得銀級以上綠建築標章，及說明符合綠建築 9

大指標之相關規劃內容。 

二十六、開發單位應承諾開發過程中如發現任何涉及文化資產標的，

確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與「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
相關規定辦理。開發行為倘符合「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相

關規定者，請開發單位確實於施工前依該條及「水下文化資

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七、開發單位應評估自行主動公開完整環境監測結果之可行性，

並配合本部環境管理署通知，定期將監測資料上傳至指定網

路資料庫，供本部環境管理署查核。 

二十八、本參考指引為本部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之指導原則，如有未盡

事宜，以環評審查委員會之決議為準。 

二十九、本參考指引提報環評審查委員會同意後實施。實施後受理之
環境影響說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應依本參考指引辦

理。經審查通過之環評書件，如變更內容涉及本參考指引相

關項目，應依本參考指引進行檢核。 


